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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综合业务

政策法规文件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院令第649号)、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的实

施意见(晋政发〔2014〕35号）

各地配套政策法规文件

信息公开规定

制定或获

取信息之

日起10个

工作日内

方山县

民政局

乡镇人

民政府

■政府

网站                                                                                                                                                                                                                                                                                                                                                                                                       
√ √ √ √

2 监督检查

1.社会救助信访通讯地址：

方山县复兴路方山县民政局

2.社会救助投诉举报电话：

0358-6022123

相关政策规定

制定或获

取信息之

日起10个

工作日内

方山县

民政局

乡镇人

民政府

■政府

网站社

区、村

公示栏                                                                                                                                                                                                                                                                                                                                                                                                       

√ √ √ √

3
最低生活

保障
政策法规文件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意见》、《最低生活保障审核审批办法（试行）》

、《山西省最低生活保障审核审批办法（试行)》、各地配套政策法规文件
信息公开规定

制定或获

取信息之

日起10个

工作日内

方山县

民政局

乡镇人

民政府

■政府

网站                                                                                                                                                                                                                                                                                                                                                                                                       
√ √ √ √



4
最低生活

保障
办事指南

1.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城镇低保每人每月560元，农村低保每人每月402元

2.办理条件：

持有我县常住户口的居民，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我县低保标准，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规

定条件的对象。

3.申请材料：

 1）身份证，户口本，个人书面申请；

 2）填写《方山县城乡居（村）民最低生活保障金申请表》、《申请低保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授权书》；

4.办理流程： 

 1）申请。以家庭为单位，由户主或其代理人携户口本、身份证等证件原件，向户籍所在地乡镇民政部

门提出书面申请，签署《申请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授权书》，提交省核对系统，对申请人开

展家庭经济状况信息化核对。

 2）初审。乡镇民政部门自受理申请后在村（居）委会协助下，组织经办人员（或驻村干部、社区低保

专干），对申请人家庭实际情况逐一完成调查核实，经民主评议后进行公示。公示后，乡镇民政部门将

申请材料、家庭经济状况调查结果、民主评议情况等相关材料报送方山县民政局审批。

 3）审批。县级民政部门经审核，对符合条件的给予低保，同时确定保障金额，发放低保证；不符合条

件的，不予批准，通过镇民政部门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4）发放。低保金实行社会化发放，从批准之日下月起发放低保金，每月通过银行拨付到低保家庭账户

。

5.受理单位、时间及联系方式：

 1）受理单位：各乡镇人民政府

 2）受理时间：工作日上午8:30—12:00；下午14:30—18:00 

 3）联系方式：各乡镇人民政府

《国务院关于

进一步加强和

改进最低生活

保障工作的意

见》、各地相

关政策法规文

件

制定或获

取信息之

日起10个

工作日内

方山县

民政局

乡镇人

民政府

■政府

网站社

区、村

公示栏                                                                                                                                                                                                                                                                                                                                                                                                       

√ √ √ √

5
最低生活

保障
审批信息

低保对象名单及相关信息

《国务院关于

进一步加强和

改进最低生活

保障工作的意

见》、各地相

关政策法规文

件

制定或获

取信息之

日起10个

工作日内

方山县

民政局

乡镇人

民政府

■政府

网站村

居公示

栏                                                                                                                                                                                                                                                                                                                                                                                                       

√ √ √ √

6

特困人员

救助供养

政策法规文件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意见》、民政部关于印发《特困人员认定办法》的通

知、民政部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意见》的通知、山西省人民

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特困人员供养制度的实施意见、山西省民政厅 山西省财政厅关于制定特困人员救助

供养指导标准的通知、各地配套政策法规文件

信息公开规定

制定或获

取信息之

日起10个

工作日内

方山县

民政局

乡镇人

民政府

■政府

网站                                                                                                                                                                                                                                                                                                                                                                                                       
√ √ √ √



7

特困人员

救助供养

办事指南

1.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

城镇特困人员每人每年8900元，农村特困人员每人每年6500元

2.办理条件：

 1）无劳动能力。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残疾人等级为重度残疾（一、二级）的残疾人，未满16周岁的

未成年人，可视为无劳动能力。

 2）无生活来源。收入总和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财产符合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对象财产认定标

准，可视为无生活来源。

 3）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

3.申请材料：

 1）身份证，户口本，个人书面申请，证明材料；

 2）填写《方山县城乡特困人员救助申请审批表》、《申请特困供养经济状况核对授权书》；

4.办理流程： 

 1）申请。由本人或其代理人携户口本、身份证等证件原件，向户籍所在地乡镇民政部门提出书面申

请，签署《申请特困供养经济状况核对授权书》，提交省核对系统，对申请人开展经济状况信息化核对

。

 2）初审。乡镇民政部门自受理申请后在村（居）委会协助下，组织经办人员（或驻村干部、社区低保

专干），对申请人家庭实际情况逐一完成调查核实，经民主评议后进行公示。公示后，乡镇民政部门将

申请材料、家庭经济状况调查结果、民主评议情况等相关材料报送方山县民政局审批。

 3）审批。县级民政部门经审核，对符合条件的予以批准，并在申请人所在村（居）公布；不符合条件

的，不予批准，通过镇民政部门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4）发放。特困供养救助金实行社会化发放，从批准之日下月起发放，每月通过银行拨付给特困人员，

集中供养人员按月直接拨付到特困供养服务机构。

5.受理单位、时间及联系方式：

 1）受理单位：各乡镇人民政府

 2）受理时间：工作日上午8:30—12:00；下午14:30—18:00 

 3）联系方式：各乡镇人民政府

《国务院关于

进一步健全特

困人员救助供

养制度的意见

》、各地相关

政策法规文件

制定或获

取信息之

日起10个

工作日内

方山县

民政局

乡镇人

民政府

■政府

网站                                                                                                                                                                                                                                                                                                                                                                                                       
√ √ √ √

8 审批信息
特困人员名单及相关信息

《国务院关于

进一步健全特

困人员救助供

养制度的意见

》、各地相关

政策法规文件

制定或获

取信息之

日起10个

工作日内

方山县

民政局

乡镇人

民政府

■政府

网站村

居公示

栏                                                                                                                                                                                                                                                                                                                                                                                                       

√ √ √ √

9

临时救助

政策法规文件

《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临时救助制度的通知》、《民政部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临时救助工作的

意见》、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的实施意见、山西省民政厅 山西省财政厅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临时救助工作的通知、各地配套政策法规文件

信息公开规定

制定或获

取信息之

日起10个

工作日内

方山县

民政局

乡镇人

民政府

■政府

网站                                                                                                                                                                                                                                                                                                                                                                                                       
√ √ √ √



10

临时救助

办事指南

1.临时救助标准按对象困难类型，困难程度合理确立，临时救助金额可参照当地城市低保保障标准×临时

救助人数×困难持续时间，以月为单位，一般不超过3个月，最长不超6个月。

2.办理条件：

 对遭遇突发事件、意外伤害、重大疾病或其他社会救助制度暂时无法覆盖或救助之后基本生活暂时仍有

严重困难的家庭或个人给予应急性、过渡性救助。

3.申请材料：

 1）身份证，户口本，个人书面申请，证明材料，银行存折复印件；

 2）填写《临时救助申请调查表》《临时救助申请审批表》；

4.办理流程： 

 1）申请。由本人或其代理人携户口本、身份证等证件原件，向户籍所在地镇民政部门提出书面申请。

 2）审核。乡镇民政部门自受理申请后在村（居）委会协助下，对申请人家庭实际情况逐一完成调查核

实，经民主评议后进行公示。公示后，镇民政部门将申请材料、家庭经济状况调查结果、民主评议情况

等相关材料装订成册后，1000元以下直接给与救助，1000元以上报县民政局审批后乡镇给与救助。

5.受理单位、时间及联系方式：

 1）受理单位：各乡镇人民政府

 2）受理时间：工作日上午8:30—12:00；下午14:30—18:00 

 3）联系方式：各乡镇人民政府

《国务院关于

全面建立临时

救助制度的通

知》、各地相

关政策法规文

件

制定或获

取信息之

日起10个

工作日内

方山县

民政局

乡镇人

民政府

■政府

网站村

居公示

栏                                                                                                                                                                                                                                                                                                                                                                                                       

√ √ √ √

11 审核审批信息 临时救助对象名单、金额、事由

《国务院关于

全面建立临时

救助制度的通

知》、各地相

关政策法规文

件

制定或获

取信息之

日起10个

工作日内

方山县

民政局

乡镇人

民政府

■政府

网站村

居公示

栏                                                                                                                                                                                                                                                                                                                                                                                                       

√ √ √ √


